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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

３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

６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

７

关于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５

年薪酬的预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

８

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

９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

１０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日期

：

附注

：

１

、

请在选项上打

“

√

”，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或不选无效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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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5年薪酬的预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５

年薪酬的预案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董事的薪酬

非独立董事

：

陈清州先生

、

武美先生

、

曾华先生

、

谭学治先生

、

蒋叶林先生

、

张钜先生不在公司领取

董事报酬

。

其中陈清州先生

、

武美先生

、

曾华先生

、

张钜先生作为公司高管领取高管薪酬

。

蒋叶林先生

在公司任系统产品线总经理

，

领取薪酬

１１０

万元

／

年

；

谭学治先生在公司任副总工程师

，

领取薪酬

３０

万元

／

年

。

独立董事

：

李少谦先生

、

熊楚熊先生

、

欧阳辉先生在公司领取独立董事津贴人民币

８．４

万元

／

年

。

二

、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监事的薪酬

监事会主席

：

邓峰先生作为公司监事会主席和职工监事

，

在公司领取监事津贴

３．６

万元

／

年

，

作为

高级副总裁助理兼南京基建项目部总监在公司领取报酬为人民币

２８

万元

／

年

。

监事

：

张玉成先生作为公司监事

，

在公司领取监事津贴

３．６

万元

／

年

，

作为

Ｔｅｔｒａ

系统产品开发部

总监助理在公司领取报酬为人民币

２２

万元

／

年

。

监事

：

王卓女士作为公司监事

，

在公司领取监事津贴

３．６

万元

／

年

，

作为市场部副总监在公司领取

报酬为人民币

２０

万元

／

年

。

三

、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总经理

：

陈清州先生

，

年薪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

副总经理

；

曾华先生

，

年薪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

副总经理

：

武美先生

，

年薪人民币

１１０

万元

；

财务总监

：

张钜先生

，

年薪人民币

９０

万元

；

副总经理

：

郭曦祥先生

，

年薪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

四

、

其他规定

１

、

以上均为税前收入

，

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均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

。

２

、

以上人员薪酬包括固定工资和绩效奖金两部分

，

绩效奖金与公司年度经营指标完成情况以及

个人绩效评价相挂钩

，

其实际支付金额会有所浮动

。

３

、

本预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方可实施

。

特此公告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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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4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通过指定媒体

《

证券时

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刊登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７

日

（

星期二

）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上举行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

，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

开

，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陈清州先生

、

保荐代表人陈轩壁先生

、

独

立董事熊楚熊先生

、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张钜先生

、

证券事务代表田智勇先生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583� � � � � �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15-018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向各位监事发出

。

２

、

本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以现场参与的形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３

、

本次会议应出席

３

人

，

实际出席

３

人

。

董事会秘书张钜先生和证券事务代表田智勇先生列席了

本次会议

。

４

、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邓峰先生主持

。

５

、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

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的

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上市公司的实

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的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

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

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

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的议案

》。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保荐机构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了核查意见

，

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了鉴证报告

。。

３

、

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

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按照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和要求

，

谨慎

、

认真地

履行了自身职责

，

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

以保证公司规范运作

，

维护公司利益和投资者利益

。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４

、

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２０１４

年

，

公司总资产

３

，

６４１

，

７３２

，

３５８．６９

元

，

同比增长

６．３９％

；

股东权益合计

２

，

００３

，

３５３

，

９８５．２１

元

，

同比增长

１．２９％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９４９

，

３８２

，

５９３．３６

元

，

同比增长

１５．８０％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４３

，

２６５

，

５６５．４７

元

，

同比增长

－６７．９７％

。

《

２０１４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

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瑞华审字

［

２０１５

］

４８０９００２４

号

《

审计报告

》

确认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４３

，

２６５

，

５６５．４７

元

，

其中

，

母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实现净利

润

６２

，

１０４

，

９４８．０７

元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６

，

２１０

，

４９４．８１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７５

，

４５８

，

９６９．８９

元

，

减去

２０１４

年度分配

２０１３

年度现金股利

２２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３９０

，

２７４

，

０４０．５５

元

。

鉴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采取自主行权方式行权

，

第一期可行权数量为

３

，

８９９

，

２５０

份

，

行权周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４

日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总股本

为

６９６

，

５１５

，

６５０

股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行权

１

，

５１５

，

６５０

股

，

尚有

２

，

３８３

，

６００

份未

行权

。

若在本次利润分配前尚未行权部分全部行权

，

则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６９８

，

８９９

，

２５０

股

。

考虑上述未行权部分对总股本的影响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

公司拟以总股本不超过

６９８

，

８９９

，

２５０

股为基数

（

以实施分红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实际登记数为准

），

向全体

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

元人民币

（

含税

）。

实施上述分配方案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不超过

１３

，

９７７

，

９８５．００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

３７６

，

２９６

，

０５５．５５

元结转至下一年度

。

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

。

６

、

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

案

》。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

《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

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要

求

，《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估价报告

》

真实

、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

、

健全和执行的现

状

，

内部控制的总体评价客观

、

准确

，

监事会对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没有异议

。

《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

《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分别发表了意见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了内部控制自我鉴证报告

。

７

、

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结及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结及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进行该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结及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８

、

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

，

符合相关规

定

；

公司本次对对采用账龄分析法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会计估计变更

，

变更的理由充

分

，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能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

《

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９

、

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继续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

与会监事认为

：

公司本次继续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

公司通过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能有效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影响

，

实现外汇保

值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我们同意公司继续开展远期结售汇业

务

，

总额不超过伍仟万美元

，

授权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

自本次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

《

关于继续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 3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583� � � �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15-019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结

及 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结及

２０１５

年关联交易预计概述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

结及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关联方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结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４

年预计发生额

２０１４

年实际发生额

销售产品

、

商品

北京亚洲威讯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３０２．４７

泉州灵讯电子有限公司

２６０ ８８．６５

泉州市鲤城区好易通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１０８．３８

广州市舟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０ ２５．１３

其他商品采购 深圳市六十一名庄贸易有限公司

０ ３３．８３

合计

７１０ ５５８．４６

关联方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５

年预计发生额

销售产品

、

商品

北京亚洲威讯科技有限公司

６００

广州市舟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

泉州市鲤城区好易通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２５０

其他采购 深圳市六十一名庄贸易有限公司

５０

２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结及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均属于公司总经理或董事会审批

权限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结及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

４

、

需回避表决的董事

：

陈清州

。

二

、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北京亚洲威讯科技有限公司

１

、

关联方基本情况

北京亚洲威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

住所位于北京市海淀

区中关村大街

４９

号大华写字楼

Ｂ

楼二层

Ａ－３９

室

，

法定代表人为陈明智

。

经营范围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

不得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

许可的

，

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未

规定许可的

，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

２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清州侄子控制的企业

，

该关联人属于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情形

。

３

、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公司依法存续

、

经营情况正常

、

资产状况良好

，

以往履约情况良好

，

目前不存在向公司支付的

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

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

（

二

）

泉州灵讯电子有限公司

１

、

关联方基本情况

泉州灵讯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

注册资本

１３８

万元

，

住所位于泉州市丰泽区

温陵路南段商业城

Ｓ２

号

，

法定代表人为陈瑞玲

。

经营范围

：

批发零售

；

通讯器材

，

电子元件

，

塑料五金制品

，

家用电器

（

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专

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

）。

２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清州侄女控制的企业

，

该关联人属于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情形

。

３

、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公司依法存续

、

经营情况正常

、

资产状况良好

，

以往履约情况良好

，

目前不存在向公司支付的

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

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

（

三

）

广州市舟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１

、

关联方基本情况

广州市舟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注册资本

３０

万元

，

住所位于广州市越

秀区大沙头四马路

１３

号首层海印电器总汇

Ｂ１２９

、

１３０

档

，

法定代表人为蔡玉云

。

经营范围

：

零售

：

通讯器材

、

家用电器

、

电子器件

、

五金

、

塑料制品

、

无线电对讲机

。

２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清州兄长控制的企业

，

该关联人属于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情形

。

３

、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公司依法存续

、

经营情况正常

、

资产状况良好

，

以往履约情况良好

，

目前不存在向公司支付的

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

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

（

四

）

泉州市鲤城区好易通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１

、

关联方基本情况

泉州市鲤城区好易通通讯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注册资本

３０

万元

，

住所位于

泉州市鲤城区温陵路中段西侧聚鑫商业广场住宅

Ｃ－１２０７

号

，

法定代表人为吴长泰

。

经营范围

：

销售

：

通讯器材及配件

、

电子产品

、

电子元器件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２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清州外甥控制的企业

，

该关联人属于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情形

。

３

、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公司依法存续

、

经营情况正常

、

资产状况良好

，

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

（

五

）

深圳市六十一名庄贸易有限公司

１

、

关联方基本情况

深圳市六十一名庄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

，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

住所位于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西路南侧

８０９９

号东海城市广场

２

楼

２０２

，

法定代表人为姚银苗

。

经营范围

：

工艺礼品的销售

；

国内贸易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法律

、

行

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２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关联方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妻子之弟弟控制的企业

，

该关联人属于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情形

。

３

、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依法存续

、

经营情况正常

、

资产状况良好

。

与该关联方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采购商品

。

三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北京亚洲威讯科技有限公司

、

泉州灵讯电子有限公司

、

广州市舟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

泉州市鲤

城区好易通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经销商

，

公司对其销售管理模式以及与其签订的销售合同

，

和其他经销商一致

。

本公司向上述关联方销售的产品主要为本公司商品对讲机终端

、

车台

、

中转台及

相关零配件等

，

其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

深圳市六十一名庄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采购供应商

，

采购的主要商品为红酒

，

公司每次采购均进

行了比价和评估

，

采购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

２

、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分别与北京亚洲威讯科技有限公司

、

泉州灵讯电子有限公司

、

广州市舟讯通讯设备有限公

司

、

泉州市鲤城区好易通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签订了

《

２０１４

年海能达经销商合作协议

》，

近期公司将分别

与上述关联方续签

《

２０１５

年海能达经销商合作协议

》。

公司向深圳市六十一名庄贸易有限公司采购物品是按照公司采购流程

，

经多家询价最终确定的

，

每次采购均签署了采购订单

。

四

、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

对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必要

的

，

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

，

相关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

。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

的商业交易行为

，

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

，

具备公允性

，

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日常关联交

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

公司不会因此对相关关联方产生依赖

。

五

、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对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结

及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以及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

，

我们认为上述关

联交易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

，

没有违背公平

、

公正

、

公开的原则

，

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所需

，

属正当的商业行为

，

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

，

公平合理

，

定价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

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

公司董事会在作出有关关联交易决议的过程中

，

履行了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义

务

，

关联董事依据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

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会给本公司的持续经

营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

《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

３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宜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583� � � � �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15-020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年度

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新增授信的背景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的银行授信额度将陆续到期

，

为了保证公司银行授信的延续性

，

同时也为了更好的

支持公司业务的拓展

，

公司拟在

２０１５

年度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３３

亿元的银行授信

。

二

、

本次新增授信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３３

亿元的银行授信额度

，

具体的拟申请授信明细如下

：

１

、

公司拟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

２

、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高新园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

３

、

公司拟向工商银行深圳高新园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

４

、

公司拟向交通银行东门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５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

５

、

公司拟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５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

６

、

公司拟向浦发银行中心区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

７

、

公司拟向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

８

、

公司拟向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

９

、

公司拟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

１０

、

公司拟向兴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

以上授信品种主要包括借款

、

银行承兑汇票

、

信用证

、

保函

、

贸易融资等

（

包括但不限于授信

、

借

款

、

担保

、

抵押等

），

额度最终以授信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

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

公司提议授权董事长陈清州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文件

，

由此产生

的法律

、

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

三

、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海能

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及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等有关制度的规定

，

我们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对上述议案以及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

，

我们认为

：

取得一定

的银行授信额度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

从而为公司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

同时

，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

。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向国家开发

银行深圳分行等

１０

家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３３

亿元的银行授信额度

，

授权董事长陈清州先生全权代

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文件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宜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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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15年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由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

（

含孙公司

）

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

１１

家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４．２

亿元的连带

责任担保

，

主要用于上述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或用于子公司自身业务发展

。

本次担保事项还需

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一

、

担保的背景

随着公司国内外业务的快速发展

，

公司子公司业务量逐渐加大

，

各子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对保

函

、

信用证

、

银行承兑汇票等银行产品以及融资需求不断增加

，

而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

即将到期

。

为了确保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

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

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

、

哈尔滨海能达科技有限公司

、

南京海能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

海能达通

信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

Ｈｙｔｅｒａ Ｍｏｂｉｌｆｕｎｋ ＧｍｂＨ

、

Ｈｙｔ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ＵＫ

）

Ｃｏ．

，

Ｌｔｄ

、

Ｈｙｔｅｒａ

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ｃｏｅｓ Ｄｏ Ｂｒａｓｉｌ Ｌｔｄａ

、

Ｈｙｔ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Ｐｔｙ Ｌｔｄ．

及 孙公司

Ｈｙｔｅｒ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能够顺利获得银行授信或用于子公司自身业务发展

，

公司拟向上述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

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１４．２

亿元连带责任担保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

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

１

）

被担保人

：

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

２

）

注册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北环路

９１０８

号海能达大厦

７０１

东侧

（

３

）

法定代表人

：

汤 庆

（

４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

５

）

通信产品及其部

、

配件的开发

、

生产

（

生产场地及营业执照另行申办

）

与销售

；

电子系统工程设

计

、

组网

、

调试与维修服务

；

信息技术咨询

；

进出口业务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自有物业的租赁

；

物业管理

。

（

６

）

与本公司关系

：

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７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２１

，

８２９．９８

万

元

，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５

，

８２２．８０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７３．３３％

，

２０１４

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

，

８３９．４３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５４．５１

万元

。

２

、

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

１

）

被担保人

：

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

２

）

注册地址

：

鹤壁市淇滨区衡山路中段

（

３

）

法定代表人

：

武 美

（

４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４４５０

万元

（

５

）

经营范围

：

特种汽车改装

（

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

车载电子信息系统技术的研发

、

生产与销售

（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

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

，

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

（

６

）

与本公司关系

：

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７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５３４５０．９４

万元

，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３１７９．０２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９４．０５％

，

２０１４

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３１

，

９５６．２０

万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８７．１９

万元

。

３

、

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

（

１

）

被担保人

：

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

（

２

）

注册地址

：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宝龙社区宝龙工业城兰普源工业厂区

２

号和

３

号厂房

（

３

）

法定代表人

：

曾 华

（

４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５

）

无线通讯软件的技术开发

；

计算机软件和通信软件开发

；

视频监控系统技术开发

、

购销及相关

的技术咨询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自有物业租赁和物业管理

。

无线通讯产品

（

对讲机

）、

矿用通讯产品

（

对

讲机

）、

防爆通讯产品

（

对讲机

）

及配件的技术开发

、

生产及购销

；

电子产品技术开发

、

生产及购销

。

（

６

）

与本公司关系

：

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７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２７

，

４６９．６４

万元

，

所

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２０

，

９１６．３８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２３．８６％

，

２０１４

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７

，

１７９．８０

万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９６．０９

万元

。

４

、

哈尔滨海能达科技有限公司

（

１

）

被担保人

：

哈尔滨海能达科技有限公司

（

２

）

注册地址

：

哈尔滨市松北区前进家园小区

１０

号

（

３

）

法定代表人

：

陈清州

（

４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

５

）

经营范围

：

无线电通信设备技术的研究

、

销售及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

数码产品的研究

、

销售

；

进

出口贸易

；

计算软件

、

硬件的开发和销售

。

（

６

）

与本公司关系

：

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７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哈尔滨海能达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４

，

４０８．８４

万元

，

所

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１

，

８９７．９５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９４．４８％

，

２０１４

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４

，

４４４．９３

万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３７．１９

万元

。

５

、

南京海能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

１

）

被担保人

：

南京海能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

２

）

注册地址

：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华路

１８

号

８

栋

（

３

）

法定代表人

：

武美

（

４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５

）

经营范围

：

无线通讯软件的技术开发

；

计算机软件和通信软件的开发

；

视频监控系统技术开

发

、

销售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通讯产品配件开发

、

生产

。

（

６

）

与本公司关系

：

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７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南京海能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９

，

９４２．３３

万元

，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９

，

８７７．４１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０．６５％

，

２０１４

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０

万元

，

净利

润为人民币

－３２．４１

万元

。

６

、

海能达通信

（

香港

）

有限公司

（

１

）

被担保人

：

海能达通信

（

香港

）

有限公司

（

２

）

注册地址

：

ＵＮＩＴＳ １０ ２２ ／ Ｆ ＲＩＣＫＹ ＣＥＮＴＲＥ ３６ ＣＨＯＮＧ ＹＩＰ ＳＴ ＫＬ

（

３

）

法定代表人

：

曾 华

（

４

）

注册资本

：

５９２８

万港元

（

５

）

经营范围

：

无线电通讯器材

、

配件的销售及原材料的采购

、

相关技术的服务

。

（

６

）

与本公司关系

：

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７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海能达通信

（

香港

）

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５４

，

４６５．１５

万元

，

所

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６

，

６２６．５９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８７．８３％

，

２０１４

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３６

，

５１１．９５

万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５５３．８３

万元

。

７

、

Ｈｙｔｅｒａ Ｍｏｂｉｌｆｕｎｋ ＧｍｂＨ

（

１

）

被担保人

：

Ｈｙｔｅｒａ Ｍｏｂｉｌｆｕｎｋ ＧｍｂＨ

（

２

）

注册地址

：

Ｆｒｉｔｚ－Ｈａｈｎｅ－Ｓｔｒ． ７

，

３１８４８ Ｂａｄ Ｍｕｅｎｄｅｒ

，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３

）

法定代表人

：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Ｋｌａｕｓｉｎｇ

（

共同代表

：

Ｄｒ． Ｋａｉ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

，

Ｈａｕｋｅ Ｈｏｌｍ

）

（

４

）

注册资本

：

９４０

万欧元

（

５

）

经营范围

：

研发

、

生产和销售通讯科技设备

、

仪器和系统

，

以及相关的法律行为

（

６

）

与本公司关系

：

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７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Ｈｙｔｅｒａ Ｍｏｂｉｌｆｕｎｋ ＧｍｂＨ

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２９

，

３０２．８６

万元

，

所有者

权益为人民币

４

，

１６３．８７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８５．７９％

，

２０１４

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２６

，

９３８．４８

万元

，

净

利润为人民币

－５７７．２９

万元

。

８

、

Ｈｙｔ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ＵＫ

）

Ｃｏ．

，

Ｌｔｄ

（

１

）

被担保人

：

Ｈｙｔ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ＵＫ

）

Ｃｏ．

，

Ｌｔｄ

（

２

）

注册地址

：

Ｈｙｔｅｒａ ｈｏｕｓｅ

，

９３９ Ｙｅｏｖｉｌ Ｒｏａｄ

，

Ｓｌｏｕｇｈ

，

Ｂｅｒｋｓｈｉｒｅ． ＳＬ１ ４ＮＨ

，

ＵＫ

（

３

）

法定代表人

：

袁野

（

４

）

注册资本

：

美元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英镑

１

，

０００

（

５

）

经营范围

：

无线电通讯器材

、

配件的销售及原材料的采购

、

相关技术的服务

。

（

６

）

与本公司关系

：

系本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

７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Ｈｙｔ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ＵＫ

）

Ｃｏ．

，

Ｌｔｄ

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２

，

５２０．９７

万元

，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８１７．２１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１０６．５３％

，

２０１４

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９

，

６３０．９３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７６１．１８

万元

。

９

、

Ｈｙｔｅｒａ 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ｃｏｅｓ Ｄｏ Ｂｒａｓｉｌ Ｌｔｄａ

（

１

）

被担保人

：

Ｈｙｔｅｒａ 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ｃｏｅｓ Ｄｏ Ｂｒａｓｉｌ Ｌｔｄａ

（

２

）

注册地址

：

ＡＶ ＲＯＱＵＥ ＰＥＴＲＯＮＩ ＪＲ． ９９９ １３ ＡＮＤＡＲ

，

ＶＩＬＡ ＧＥＲＴＲＵＤＥＳ

，

Ｓａｏ Ｐａｕｌｏ

（

３

）

法定代表人

：

Ｒｏｄｒｉｇｏ Ｍｏｒｅｌｌｉ Ｐｅｒｅｉｒａ

（

４

）

注册资本

：

ＢＲＬ ２００

万

（

５

）

经营范围

：

生产和销售通讯科技设备

、

仪器和系统

，

以及相关的法律行为

（

６

）

与本公司关系

：

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７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Ｈｙｔｅｒａ 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ｃｏｅｓ Ｄｏ Ｂｒａｓｉｌ Ｌｔｄａ

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４．０５

万元

，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２５０．９５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１８８６．６７％

，

２０１４

年营业收入为零

，

净利润为人民币

－

７７２．３０

万元

。

１０

、

Ｈｙｔ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Ｐｔｙ Ｌｔｄ

（

１

）

被担保人

：

Ｈｙｔ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Ｐｔｙ Ｌｔｄ

（

２

）

注册地址

：

Ｈａｎｒｉｃｋ Ｃｕｒｒ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ｔｓ

’

ｌｅｖｅｌ １１ ３０７ Ｑｕｅｅ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Ｂｒｉｓｂａｎｅ ＱＬＤ ４０００．

（

３

）

法定代表人

：

ＤＯＮＧ ＦＥＮＧ

（

４

）

注册资本

：

５０

万美元

（

５

）

经营范围

：

无线电通信器材

、

配件的销售及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

６

）

与本公司关系

：

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７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Ｈｙｔ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Ｐｔｙ Ｌｔｄ

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６７．８１

万元

，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２３．０４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９６．５５％

，

２０１４

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４６．５１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７４．３８

万元

。

１１

、

Ｈｙｔｅｒ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

１

）

被担保人

：

Ｈｙｔｅｒ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

２

）

注册地址

：

３３１５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ＫＷＹ

，

ＭＩＲＡＭＡＲ ＦＬ ３３０２５

（

３

）

法定代表人

：

赵振海

（

４

）

注册资本

：

１５４．５１

万美元

（

５

）

经营范围

：

无线电通讯器材

、

配件的销售及原材料的采购

、

相关技术的服务

。

（

６

）

与本公司关系

：

系本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

７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Ｈｙｔｅｒ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７

，

１９６．２２

万元

，

所

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９４３．６５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１０５．４９％

，

２０１４

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７

，

７００．６４

万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７９３．１７

万元

。

三

、

担保的主要内容

１

、

担保方式及金额

拟为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新增综合授信业务提

供担保

（

本额度不含已提供的担保

）；

拟为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０．５

亿元的新增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

本

额度不含已通过的担保额度

）；

拟为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的新增综合授信业务提供

担保

（

本额度不含已通过的担保额度

）；

拟为哈尔滨海能达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的新增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

本额度不含已通过的担保额度

）；

拟为南京海能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的新增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

拟为海能达通信

（

香港

）

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０．５

亿元的新增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

拟为

Ｈｙｔｅｒａ Ｍｏｂｉｌｆｕｎｋ ＧｍｂＨ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０．８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

（

本额度不含已通过

的担保额度

）；

拟为

Ｈｙｔ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ＵＫ

）

Ｃｏ．

，

Ｌｔｄ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０．５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

；

拟为

Ｈｙｔｅｒ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０．５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

；

拟为

Ｈｙｔｅｒａ 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ｃｏｅｓ Ｄｏ Ｂｒａｓｉｌ Ｌｔｄａ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０．６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

；

拟为

Ｈｙｔ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Ｐｔｙ Ｌｔｄ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０．３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

。

２

、

授权期限

本项担保授权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一年

。

四

、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子公司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顺利获得相关银行授信和融资

资源

，

支撑子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对流动资金贷款

、

保函

、

信用证

、

银行承兑汇票等银行产品及融资

的需求

，

同意由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

含孙公司

）

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等

１１

家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４．２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

主要用于上述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或用于

子公司自身业务发展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独立董事认为

：

我们对提交本次会议的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进行了

审议

，

认为本次担保的审议

、

决策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及

《

公司章程

》、

公司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为子

公司向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

有利于子公司业务的开展

。

因此我们同意由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为全

资子公司

（

含孙公司

）

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

１１

家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４．２

亿元的连带责任

担保

，

主要用于上述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或用于子公司自身业务发展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议案提交之日

，

本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０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的

０％

；

本公司对子公司的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２７８

，

２５５

万元

（

含本次会议所有担保

），

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１３８．８９％

，

为向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且无逾期担保

、

涉及诉讼的担保

、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宜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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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会

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本次会计政

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

一

）

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１

、

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

以下简称

“

财政部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陆续颁布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

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三项新增会计准则

，

并修订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四项具体会计准则

，

要求上述准则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财政部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要求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企业在

２０１４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

，

财政部发布了

《

财政部关于修改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的决定

》，

要

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发布之日起施行

。

２

、

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

３

、

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

，

公司自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新修订和新颁布的会计准则

，

本

次准则修订未涉及部分

，

公司仍采用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相关会计准则及有关规

定

。

４

、

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根据规定

，

公司自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

（

二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

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和

《

财政部关于修改

＜

企业

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

的情况

：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长期股权投资

、

职工薪

酬

、

财务报表列报

、

合并财务报表

、

公允价值计量

、

合营安排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金融工具列报

的相关业务及事项

，

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

，

并根据各准则衔

接要求进行了调整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当期和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准则名称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本公司的影响

说明

对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度

相关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增加

＋ ／

减少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

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

或为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裁减而提出

给予补偿的建议

，

在本公司不能单方面撤回因解除劳动关系计

划或裁减建议所提供的辞退福利时

，

和本公司确认与涉及支付

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两者孰早日

，

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

职工薪酬负债

，

并计入当期损益

。

但辞退福利预期在年度报告

期结束后十二个月不能完全支付的

，

按照其他长期职工薪酬处

理

。

应付职工薪酬

－２

，

９５９

，

５９６．９１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２

，

９５９

，

５９６．９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

报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将其

他综合收益划分为两类

：（

１

）

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

２

）

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将

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

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的

规定进行列报

，

并对可比年度财务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

整

。

其他综合收益

２

，

６６９

，

１７７．３７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２

，

６６９

，

１７７．３７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

报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将递

延收益从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重分类进递延收益项目

，

本财务

报表已按该准则的规定进行列报

，

并对可比年度财务报表的列

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

递延收益

５８

，

１８１

，

５４９．５１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５８

，

１８１

，

５４９．５１

除上述之外

，

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

也无其他需追

溯调整会计事项

。

二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

一

）

对采用账龄分析法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变更的会计估计变更情况概述

１

、

变更生效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

日

。

２

、

变更原因

：

公司认为

，

公司现有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应收账款存在坏账风险的可能性很小

，

同

时

４－５

年及

５

年以上的应收款存在坏账风险可能性较大

，

但原计提比例较低

。

为使应收款项坏账准

备的计提更加合理和规范

，

能客观

、

公允的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等相

关规定

，

本着谨慎性原则

，

公司决定对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４－５

年及

５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进行适当变更

，

除此之外

，

其他不做变更

。

３

、

变更前采用账龄分析法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

其他应收计提比例

（

％

）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下同

）

３ ３

１－２

年

１０ １０

２－３

年

２０ ２０

３

年以上

５０ ５０

４

、

变更后采用账龄分析法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

其他应收计提比例

（

％

）

同行业

（

％

）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下同

）

１ １ ０－５

１－２

年

１０ １０ ２－１０

２－３

年

２０ ２０ ４－３０

３－４

年

５０ ５０ ２０－５０

４－５

年

８０ ８０ ２０－８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００

（

二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

１

）

根据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

：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

以及相关规定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

不追溯调整

，

不会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

响

。

（

２

）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

２０１５

年将减少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约

１５９６

万元

、

预计增加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

１４３６

万元

。

（

３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

：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

的规定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影响比例未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

５０％

，

未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的

５０％

，

也不会导致公司最近一期定期报告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

三

、

公司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

一

）

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修订和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

更

，

符合财政部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

能够客观

、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公司本次对采用账龄分析法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会计估计变更

，

变更的理由充分

，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

、

公正地反映出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

（

二

）

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

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

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

部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

，

能够客观

、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

，

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

公司本次对采用账龄分析法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会计估计变更

，

变更的理由充分

，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

、

公正地反映出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没有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

（

三

）

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

，

符合相关规

定

；

公司本次对对采用账龄分析法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会计估计变更

，

变更的理由充

分

，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能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３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宜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583� � � � � �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15-023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继续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远期结售汇的背景

公司海外销售收入占公司销售收入一半以上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会涉及大量

的外币业务

（

包括贸易项下外汇资金收付

、

海外投资引起的资金性收支

、

外币融资风险敞口

、

海外外币

净资产风险敞口等

）。

为了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影响

，

实现外汇保值

。

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

《

关于继续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

目前该议案即将到期

，

为确保外汇保值

业务的顺利开展

，

公司拟继续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

。

二

、

远期结售汇品种

公司拟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是为了满足对公司外币资产

、

负债或预计外汇收支保值需求

，

与公

司日常经营需求密切相关

。

公司拟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包括外汇远期和外汇互换

。

外汇远期指公司

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前约定买卖外汇的币种

、

数额

、

汇率和交割时间

，

到规定的交割日期或在约定的

交割期内

，

按照事前规定条件完成交割

；

外汇互换指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互交换不同币种但期限

相同

、

金额相等的货币及利息的业务

。

三

、

拟开展远期结售汇的规模和时间

结合国内外货币市场和公司业务特点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本次拟开展远期结售汇总额不超过

伍仟万美元

（

本额度包括控股子公司

，

并在授权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

自本次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

起两年内有效

。

四

、

开展远期结售汇的内部控制

１

、

公司已制定

《

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

对公司进行远期结售汇业务的风险控制

、

审议

程序

、

后续管理等进行明确规定

，

有效规范远期结售汇操作

，

控制投资风险

。

２

、

公司授权总经理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的权限内负责远期结售汇的具体运作和管理

，

公司

财务部具体操作执行

，

公司财务部已配备投资决策和业务操作等专业人员拟定远期结售汇计划并在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予以执行

。

３

、

公司审计部为远期结售汇的监督部门

，

对公司远期结售汇业务进行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

４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有权对公司远期结售汇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

五

、

远期结售汇风险分析

１

、

汇率波动风险

：

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

，

银行远期结汇汇率报价可能低于公司对客户报

价汇率

，

使公司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

，

造成汇兑损失

。

２

、

内部控制风险

：

远期结售汇交易专业性较强

，

复杂程度较高

，

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

成风险

。

３

、

客户违约风险

：

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

，

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

，

会造成远期结汇延

期交割导致公司损失

。

４

、

回款预测风险

：

公司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

，

实际执行过程中

，

客户可能会调

整自身订单和预测

，

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

，

导致远期结汇延期交割风险

。

六

、

远期结售汇风险管理措施

１

、

公司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以外汇保值为目的

，

禁止超出实际保值需求进行风险投机操作

；

公司远

期结售汇投资额度不得超过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的授权额度上限

；

２

、

选择结构简单

、

流动性强

、

风险可控的外汇保值工具

，

严格控制远期结售汇的交易规模

；

３

、

制定规范的业务操作流程和授权管理体系

，

配备专职人员

，

明确岗位责任

，

严格在授权范围内

从事远期结售汇业务

；

同时加强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及职业道德

，

提高相关人员素质

，

并建立异常情

况及时报告制度

，

最大限度的规避操作风险的发生

；

４

、

公司审计部

、

监事会

、

独立董事定期对公司远期结售汇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

七

、

远期结售汇会计核算政策及后续披露

１

、

公司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４

号

－

套期保值

》

对远期合约公允价值予以确定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予以列示和披露

。

２

、

当公司已交易的远期合约公允价值减值与用于风险对冲的资产

（

如有

）

价值变动加总

，

导致亏

损金额每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１０％

且亏损金额达到或超

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

，

公司须将向董事会报告并以临时公告及时披露

。

３

、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对已经开展的远期结售汇相关信息予以披露

。

八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继续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通

过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能有效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影响

，

实现外汇保值

。

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时公司通过加强内部控制

，

落实风险防范措施

，

提升

公司外汇风险管理水平

。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继续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

，

总额不超过伍仟万美元

，

授权

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

自本次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九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３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宜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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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保本短期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继续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和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规定

，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短期

理财产品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公司经营存在季节性波动

，

每个季度末

、

年末的回款相对集中

，

存在短期资金闲置情况

。

为使暂时

闲置的资金利益最大化

，

降低财务费用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保本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

，

投资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

（

或等值外币

），

授权期限

２

年

。

该授权即将到期

。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

率

，

公司拟继续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短期理财产品

。

一

、

投资概述

１

、

投资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保本的短期

理财产品投资

，

增加公司资金收益

，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

２

、

投资额度

根据公司目前的资金状况

，

投资总额不超过八千万元人民币

（

或等值外币

），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

以循环使用

。

３

、

投资品种

投资品种为保本理财产品

，

投资品种不涉及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

—

风险投

资

》

中涉及的投资品种

。

４

、

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

不得使用募集资金

、

银行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投资

。

５

、

投资期限

本次授权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

６

、

公司与提供理财产品的金融机构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二

、

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

一

）

风险分析

进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主要面临的风险有

：

１

、

投资风险

。

尽管短期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

，

但金融市场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

不排除

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

２

、

资金存放与使用风险

；

３

、

相关人员操作和道德风险

。

（

二

）

针对上述风险

，

拟采取措施如下

：

１

、

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

，

选择保本型的投资品种

。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投

资额度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

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

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

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

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２

、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短期保本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

，

每个季度

末应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

并根据谨慎性原则

，

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

益和损失

，

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

３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有必要的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

４

、

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短期理财产品投资以及

相应的损益情况

。

三

、

对公司的影响

１

、

公司本次运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短期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

施的

，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

，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

２

、

通过适度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

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丰厚的投资回

报

。

四

、

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为

５

，

２００

万元

（

全部为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６０％

。

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如下

：

资金来源 理财银行 本金金额

（

万元

）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募集资金 中国银行

１

，

８００

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 保证收益型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０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０７

日

募集资金 中国银行

３

，

４００

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 保证收益型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３０

日

五

、

审核及批准程序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保本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

，

投资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

（

或等值外币

），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

期限为董事会决议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保本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

，

投资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

（

或等值外币

），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

期限为董事会决议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真审议了

《

关于继续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

并对公司经营

情况

、

财务状况和内控制度等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审核

，

发表了如下意见

：

公司内控制度较为完善

，

内控措施和制度健全

，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

运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保本短期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投资收益

，

符合公司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因此

，

同意本次公司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短

期理财产品

，

投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

（

或等值外币

），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

期限为

董事会决议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

七

、

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继续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

能够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

，

不会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

因

此

，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

，

投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

（

或

等值外币

），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

期限为董事会决议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

。

八

、

备查文件

１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２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３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宜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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